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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疏散避難設施建檔作業要點 
 

一、 為共同執行民防法有關民防設施器材之整備工作，確實掌握防空

疏散避難設施之建檔及調查，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警察機關，指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與

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稱本署）所屬之機關（構）及大隊。 

三、 本要點所稱防空疏散避難設施如下： 

（一）經主管建築機關核定之防空避難設備。 

（二）金門縣警察局及連江縣警察局既存建檔之防空洞及防空

掩體。 

（三）其他依民防法第二十二條由主管機關指定者。 

四、 警察機關為掌握防空疏散避難設施之數量、配置情形及空襲時疏

導方向，得適時向民眾宣導相關法令，指導民眾配合。 

五、 警察機關辦理防空疏散避難設施資料建檔處理原則如下： 

（一）以村（里）為單位，調查其活動人口及住（居）所人口數

量與防空疏散避難設施容量，依供需比例均衡考量防空疏

散避難設施之建檔數量。 

（二）考量都市人口密集程度與活動人口變化幅度，除直轄市、

基隆市、新竹市及嘉義市之供需比例以不低於二倍外，其

他縣（市）供需比例以不低於一點二倍為原則。 

（三）區域內現有防空疏散避難設施總容量供需比例不足者，依

現有建檔數量列冊，並持續建檔至符合供需比例。 

前項第一款所稱活動人口，係指工作、就學、旅遊及路過等人

口；所稱住（居）所人口，包括設籍與未設籍之人口。 

六、 警察機關辦理防空疏散避難設施資料解除建檔處理原則如下： 

（一）防空疏散避難設施經依前點原則評估，該地區防空疏散避

難設施足敷使用者，得解除建檔。 

（二）同一地區有數個防空疏散避難設施符合解除建檔條件時，

須衡酌各區避難路程所需時間，自年代較遠、容量較小者

依序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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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空疏散避難設施經解除建檔者，僅解除警察機關之建檔 

，不影響建築法規原定供防空避難使用之目的。 

七、 防空疏散避難設施建檔作業程序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使用執照後，應

將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有關資料，於次月十五日前列

冊函送當地警察局。警察局審核後，認有建檔必要者，轉

交轄區分駐（派出）所派員實地勘查，經查相符並經警察

局核定建檔後，交轄區分局（警察所）輸入電腦建檔註登

有關資料，完成建檔作業。 

（二）勘查發現不符者，應逐項說明，由警察局或分局函請主管

建築機關依權責處理。經主管建築機關函復後，再依前款

程序辦理。 

（三）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或拆除執照，含拆除或變更附建

之防空避難設備時，主管建築機關核准申請後應同時副知

警察局；警察局接獲通知後，復依第一款及第二項規定辦

理審查作業。 

防空疏散避難設施解除建檔作業程序，由警察機關依前項規定辦

理。 

本署所屬之機關（構）建檔作業程序，由相當於分局、分駐（派

出）所層級之大隊、中（分）隊，分別依第一項各款程序辦理之。 

八、 設有特種防護團之公（民）營事業機構、科學工業園區及加工

出口區之建築物附建有防空避難設備者，由負責安全維護之警

察機關，按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所載防空避難設備，辦

理建檔或解除建檔作業。 

九、 為執行民防法第二條第一款及第八款之民防工作，警察機關對

於建檔之防空疏散避難設施，必要時，得會同主管建築機關，

對下列事項進行指導： 

（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不得於防空避難設

備堆置雜物，進出口通道應保持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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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將地面層營業項目延伸至防空

避難樓層，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三）營業場所歇業時，防空避難設備應恢復原狀。 

（四）防空避難設備應避免積水、髒亂，並具備基本照明設備；

設有電動門者，應熟悉人工操作開關方式。 

（五）協調於門牌處或明顯位置設置標誌牌，供防空疏散避難識

別使用。 

（六）發布實施避難之命令或防空演習時，管理人或使用人應配

合實施疏散避難。 

人民陳情或檢舉防空疏散避難設施內容涉及違反建築法或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等建築法令時，由警察機關函報主管建築機關查

處。  

十、 防空疏散避難設施之建檔抽核規定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依業務整備情形，每年以抽

核所屬半數分局（警察所）辦理業務檢查為原則；本署必

要時得實施專案訪視。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對建檔之防空疏散避難設施

資料得抽核檢查，每半年製作督導報告。必要時，得協同

有關機關實施個案實地勘查。 

 


